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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178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腾邦国际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O05 

 

深圳市腾邦国际商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结果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深圳市腾邦国际商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公

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钟百胜先生的通知：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

目前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，钟百胜先生通过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方式在二级市

场增持公司股份。截止至本次增持，钟百胜先生前 12 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达到

2%。 

根据《创业板规范运作指引》中 4.4.4条关于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

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%的投资者，每 12 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

司已发行的 2%的股份，在增持股份比例达到公司已发行股份 2%时需履行披露义

务及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六十三条关于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

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%的投资者，每 12 个月内增持不超

过该公司已发行的 2%的股份，该权益变动行为完成后需履行披露义务等要求，

现将增持的相关情况进行如下披露：  

 

一、增持情况 

1、本次增持方式 

钟百胜先生通过认购“粤财信托-腾邦 1 号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”的份

额实施增持。 

2、增持实施情况 

2017 年 1 月 12 日，钟百胜先生通过认购“粤财信托-腾邦 1 号结构化集合

资金信托计划”的份额实施增持；“粤财信托-腾邦 1 号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

划”通过投资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设立的“云信增利 18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

信托”，由“云信增利 18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”以二级市场购买方式取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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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股份。 

增持公司股份 5,551,228 股，增持金额 95,847,757.38元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0.99793%。截止至本次增持，钟百胜先生前 12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达到 2%，具

体增持情况如下： 

增持主体 增持方式 增持时间 
增持均价 

 (元/股) 

增持数量  

(股) 

占增持时公司

总股本比例(%) 

钟百胜 竞价交易 2016-05-17 18.47 420,000 0.08 

钟百胜 竞价交易 2016-05-18 18.04 110,000 0.02 

钟百胜 竞价交易 2016-05-19 17.88 80,000 0.01 

钟百胜 竞价交易 2016-05-20 18.17 50,000 0.01 

云信增利 18 号

证券投资单一

资金信托 

竞价交易 2017-01-11 16.69 4,902,688 0.88 

云信增利 18 号

证券投资单一

资金信托 

竞价交易 2017-01-12 17.27 5,551,228 1.00 

总计 - - - 11,113,916 2.00 

   以上“占增持时公司总股本比例”与实际增持比例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导致。 

3、增持目的 

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目前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，为促进

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中小股东利益，决定对公司股份进行增持，增持资

金来源为自筹资金。 

4、增持前后钟百胜先生拥有及控制权益股份和比例 

本次增持前后对比表：  

 股份数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（%） 

增持前 200,339,588  36.01 

增持后 205,890,816  37.01 

以上“占总股本比例”与实际比例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导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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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12个月增持前后对比表： 

 股份数（股） 占当时总股本比例（%） 

增持前（即 2016-05-17前持股） 194,776,900 35.06 

增持后（即 2017-01-12持股） 205,890,816 37.01 

以上“占当时总股本比例”与实际比例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导致。 

5、公告情况 

增持情况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公司于 2016年 5月 19日、2016 年 5月 20日、

2016年 7月 8日、2017年 1月 13日披露的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增持公司股

份的公告。 

 

二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、上述增持行为符合《证券法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。

满足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规定的免于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。本次

增持股份的完成，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。 

2、钟百胜先生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，不减持其所拥有权益的本公司股

份。 

3、北京市观韬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对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钟百胜先生

增持行为进行专项核查，并出具《北京市观韬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腾

邦国际商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的专项核查意见》。 

 

公司将继续关注钟百胜先生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，并依据相关规定及

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深圳市腾邦国际商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17年 1 月 16日 




